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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不动产登记机关

和不动产登记薄

在不动产制度 中
,

不动产登

记机关和不动产登记簿的确定有

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
,

因 为不动产

登记对不 动产物权 的各种 作用
,

说到底是通过不动产登记机关的

工作实现的
,

是通过不动产登记

薄予 以记载和表现的
。

因此有关
不动产登记机关和不动产登记簿
的法律制度

,

理所当然是不动产

物权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
。

一
、

不动产登记机关

因 为不动产登记的本质是

不动产的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登

记
,

故关于不动产登记机关 的设

立
,

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是登记的

地域管辖问题
,

即是根据权利人的

户籍还是根据不动产 的地籍确定

登记地的问题
。

在这一问题上
,

各
国法律无一例外地采纳 了属地原
则

, 即根据不动产的所在地确定登

记地的原则
,

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

人均无例外
。

我 国 旧土地登记规则

年 第 条 规定
“
土地登

记
,

由土地所在地之市县办理之
。 ”

德 国《土地登记条例 》第 条 即关
于不动产登记机关及其管辖的规
定

,

其中第一款是
“

不动产登记由

地方法院 不动产登记局 进行
。

不

动产登记局对位于本 区域 内 的地
产有管辖权

。 ”

其他国 家或地区 的

不动产登记法对此的规定基本相
同

。

登记管辖的地籍主义原则是国

际上普遍承认的不动产属地原则

的具体体现
。

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设立级别

也是一个应 当考虑的 问题
。

德 国

的不动产登记局一般设立在县一

级
。

我 国 旧 土地登记规则规定 的

登记机关也是在市县一级
,

与我
国 目前普遍的做法相 同

。

不过应
当说明 的是

,

不论登记机关选择

在哪一级
,

登记机关都对本 区域
内 的 登记 事 物 具 有 统一 的 管辖

权
。

这是 因为
,

登记必须对市场

提供统一不动产物权公示和统一
的不动产交易公共资讯

,

这是登

记的法律本质决定的
。

在一个登

记区域 内
,

法律不允许有开天窗

式的把个别不动产交给他人登记

管辖的现象发生
。

但是
,

如果该
登记区域 内某一特定地区事务繁

多
,

登记机关可以在该地 区建立

登记派 出所
,

实现特别地域派 出

管辖
。

在一桩不动产跨越两个以上

登记区域时
,

德国法律允许权利

人 自己 选择其中一个登记机关进

行管辖
,

日本法律规定 由 司 法行

政长官制定登记管辖机关
,

而我
国 旧法律规定 由建筑物的 门牌所

在地的登记机关管辖
。

总之
,

不动产登记机关只能

依地域设立
,

而不能依权利人的

身分设立
,

这是不动产物权公示

原则 的要求
。

由此看来
,

我 国 目前
一些地方实行的所谓

“

分级登记
”

制
,

即按照登记 申请人的级别确

定登记机关的做法
,

是不符合国

际一般规则 的
。

不动产登记局及其职责行
为的性质

德 国不动产登记法规定
,

不

动产登记局是地方法 院的一个组

成部分
。

但是作为法院的不动产

登记局并不是普通法院
,

而是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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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管辖不动产登记的 司 法机构
。

因此在德 国
,

不动产登记行为是
司法行为

,

其行为 的结果和法院

初审判决的效力 等 同
,

因不动产

登记 而 产 生 的 争 议 不 必 再 次起

诉
,

而是 直 接 向 上 一 级法 院 上

诉
。

对不动产登记的上诉
,

管辖权

在州 一级法院 的 民事法庭
。

对于

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的职责

行为的性质
,

法学家们 主要有三

种看法 一
、

登记是国家行政管理

行为
,

这是 以 前一些人 的 看法

二
、

因 为登记行为具有决定 当事

人的实体民事权利 的作用
,

故 当

代有一些人认为它是司法管理行

为 三
、

当前大多数人认为登记行
为是一种程序 司法行为或者 司 法

程序行为
。

总之
,

这种行为不是行

政行为而是司 法行为
,

但又不是

决定 当 事 人 实 体权 利 的 司 法 行

为
,

而是程序性 司法行为
。

虽然依 日 本不 动产登记法
,

日 本 的 不 动 产 登记机 关 为 法 务

局
、

地方法务局
、

派 出 所等司法行

政机构
,

但是不能依此认为 日本
的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职责活动是

行政行为
。

因 为如前所述
,

日本的

不动产登记法为 民 法 的特别 法
,

仍然是关于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的

法律
,

而不是关于国家如何管理
社会事务 的法律

。

故依 日本 的法

理
,

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职责行为

仍然属 于民事 司法性质的行为
。

我 国在建立 当代法制制度之初也
曾 把法 院作 为 不 动产登记机关

,

但当时军阀割据
,

法制基础不好
,

故 国家才改 以行政部 门登记的体

制
。

但在 国际上
,

大多数国家均实

行司法机关登记的体制
,

而登记

机关的职责行为 的性质一般也被

认定为司法行为
。

因 为不动产登记机关为司 法

机关
,

所 以不动产登记官是 司法

人员或者直接就是法官
,

而不是

行政官员
。

既然是司法人员
,

他们

从事业务的资格必须通过特别 的

条件才能取得
。

登记基本原则
、

基本程序

以及登记
各 国及地区 的不动产登记法

一 般对 登记 的 基 本 原 则 均 有 规

定
,

这些原则对不动产登记机关
的活动有重要指导意义

。

一般承

认的原则有

合法原则
。

它 的基本要

求是不动产登记机关的活动不但
要遵守专 门 的不动产登记法

,

而

且登记权利 的种类和 内容必须 以

民法典为根据
。

申请原则
。

它的要求是
,

登记首先 由 当事人
、

受益人或涉

及 的机关提起登记 申请
。

各 国法

律一般规定
,

不允许登记机关在

没有 申请人提起 申请的情况下就

进行登记
、

涂销
,

或者更正
。

形式同意原则
。

该原则 的

意思是
,

只要登记 申请人提供的

资料能够满足法律所规定 的程序

性条件
,

不动产登记局 即为其登

记
,

而对 申请人与相对人 的关于

实体法律关系 的意思表现不予审

查 的原则
。

该原则 的要求是
,

不动

产登记机关在登记 中既不享有权

利 也 不 承担 义 务 进 行 调 查 和 举

证
,

不对 申请人的实质权利义务

关系进行审查
。

因为
,

不动产登记

机关无权
,

也不必要改变 当事人

依据 自己 的意愿建立 的财产法律

关系
。

德国法学家认为
,

如果进行

实质干预
,

不但违背意思 自治的

原则
,

还有可能引 起对登记机关

不必要 的纠纷
。

只有在不动产登

记有害于公共利益时
,

不动产登

记机关才进行调查和举证
,

并做
出 是否登记的决定

。

法定文字登记原则
。

即登

记机关只能使用本 国法律确定 的

法定文字
,

而不能使用方言和外

国文字登记的原则
。

同时
,

法律要

求登记只能使用法定文字
,

而不

能使用划线
、

括号
、

涂抹加其他线
条和符号等不具有公信力 的技术
手段

。

精确性原则
。

即对涉及的

登记事宜必须使用确切的文字表

述的原则
。

不但物权类型的表述
,

而且其他事宜的表述
,

如不动产

担保 中 的确定金额
,

地上权 中 的

确切期限和租金等
,

凡是纳人登

记的
,

均必须清晰
、

明确
、

肯定
。

证据原则
。

即要求登记 申

请人及不动产登记机关提供必要
的证据的原则

。

二
、

不动产登记薄

不动产登记簿的设置

不动产登记簿 即记载不动产

物权事项 的专 用簿册
。

根据物权

公示 原则
,

不 动产登记簿实质上

成 为不 动产物权的法律 根据
,

它

具体地实现着登记对不动产物权
的三大效力

,

即 物权变更根据效
力

、

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
、

善意保

护效力
。

人们 不但要 根据不 动产

登记簿来完成不动产物权的设立

和移转
,

而且根据不 动产登记簿

确定某人是否对某项不动产具有

权利
,

国 家 的法律也 只 能根据不

动产登记簿对权利进行保护
,

故

不动产登记簿在不动产交易 中 的

地位是 十分重要 的
。

在各 国 或者

地 区 的 不 动 产 登 记 法 中
,

不 动

产 登记 簿 由 不 动 产 登 记 机关专
「 掌 管

。

不 动 产登记 以 不 动 产

登记 簿 为本 管 辖 区 域 的 全 部地

产 建 立 地 籍
。

任 何 一 桩 不 动 产

都 必 然 在 不 动 产 登记簿 上 有 一

个 确 定 的 位 置
,

不论它 是 私 有

地 产 或 者是 官 方地 产
。

地籍 在

法 律 上 就 是 不 动 产 的 所 有 权
籍

,

因 为 只 有 依 据 不 动 产 的 所

有权才能建立地籍体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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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不动产登记簿之外
,

各 国

登记机关还颁发给权利人权利证
明文书

。

这些权利文书是不动产

登记簿 的外在表现形式
,

其根据

仍然是不动产登记簿
。

不动产登记簿的特点

不动产登记簿具有 官方性
、

公开性
、

持久性三大特点
。

所谓官

方性
,

即不动产登记簿 只能是 国

家专 门机构通过特别程序制作 的

档案文献
,

它具有特别 的规格和

形式
,

不是私人制作 的 比较随意
的文件

。

所谓公开性
,

指不动产登

记 簿具有 可 以 向 社 会公 开 的 性
质

,

它的 内容不具有隐密性
,

准许

人们通过一定程序 查询 和 复制
,

并作为关于不动产权利 的最有效

的证据使用
。

为保护善意第三人

的利益
,

法律要求 申请人提供 的

资料必须是可 以公开的有证明 力

的资料
。

所谓持久性
,

即不动产登

记簿必须长期保存
,

不得 由任何

机关销毁
。

显然
,

不动产登记簿的

这些特点
,

是不动产登记的法律

性质决定的
。

不动产登记簿 的 内容

根据德国不动产登记施行法

规
,

不动产登记簿记载 的 内容主

要有 关于不动产状态 的文字描
述

,

如土地是耕地还是建筑地
,

地上是否有建筑物 以及建筑物地

状态等 关于不动产 的 四邻界址
的 表述 关 于 不 动 产 物 权 的 记
载

。

其 中
,

关于不动产物权 的记
载是不动产登记簿 的重点部分

,

法律规定这一部分必须包括三个

部分
,

而且每一部分都必须设置

专 门 的 簿 册
。

这 三 个部 分 是

一
、

所有权
,

记载不动产所有权

的来源及其变更
,

即不动产所有

权从原始产生 以及后来移转 的状

况 二
、

用益物权及其他权利限

制
,

记载不动产负担的用益物权
以及根据 民法典对不动产所有权

的处分限制
、

异议抗辨 以 及预登

记等 三
、

担保性权利
,

记载抵
押权

、

土地债务
、

定期金土地债

务 以 及对 这 些 变 价 权 的 预 登 记

等
。

由 此可 见
,

德 国 不 动产登记
簿 的设置完全是根据 民法典的物

权体系建立 的
。

日本 的不动产登记簿
,

分为

土 地 登 记 簿 和 建筑 物 登 记 簿 两

类
,

但这两类 登记簿建立在统一

的登记机关里
,

而且建筑物 的登

记簿 中必须明 确建筑物和土地 的

法律关系
。

此外
,

每一宗土地或者

每一桩建筑物备用一纸
,

而每一

用 纸 又 分 为 标 示 部
、

甲 部 及 乙

部
。

其 中标示部记载 土地或者建

筑物 的标示
,

甲 部记载有关所有

权 的事项
,

乙部记载所有权之外

的物权
。

由 于不动产登记本质是不动

产物权登记
,

物权登记时对涉及

物权 的事项必须清楚记载
。

比如

物权种类及关系 幻物权成立
、

权利转让及变更有关的条件及期

限 权利 的 内容及范围 当事

人和权利人如果是多数人时
,

则

应记载共有人之间 的关 系 登

记 日期 及管辖机关的签字等
。

三
、

对我 国涉及不动产登记
实践问题的思考

我 国 自从建立 不动产市场 以

来
,

也陆续建立 了 不动产登记制

度
,

其 中有些做法
,

比如要求权利

人必须登记等
,

是符合不动产法

科学的
。

但在不动产机关及不动

产登记簿 的法律制度上
,

目前的

做法表现出 较大的问题
。

从上文的分析可 以看 出
,

不

动产登记一是具有 司 法性
,

二是

具有统一性
。

就司 法性而言
,

不

动产登记的结果可 以直接和司 法

制度联接起来
,

直接发生决定不

动产物权 的程序法上 的效力
。

而

我 国 目前的不动产登记
,

基本上
只具有行政管理性质

,

而不具有
司 法性 质

。

就登 记 的 统 一性 而

言
,

不论哪个 国家或者地区 的不

动产登记法
,

均规定在一 国之 内

或一个统一 司法 区域 内实行不动

产物权统一登记制度
,

即 不论是

土地房屋还是其他不动产
,

也不

论是何种不动产物权
,

均实行统

一 的 登记机 关
、

统 一 的 登记 法

律
、

统一 的登记效力
。

唯独在 中

国
,

目 前 的 不 动 产 登记难 以 统
一

。

据 了解
,

我 国 目前的不动产

登记机关
,

有 土地部 门
、

房产部
门

、

林业部 门
、

水利部 门
、

草原

管理部 门 等
,

现在还有不少行业

部 门 主张在 自己 部 门登记
。

在土

地登记 中
,

最近有些地方实行 了

分级登记制
,

中 央和省属企业 的

土 地在 省 级 或 者 指 定 的 部 门 登
记

,

而地方的企业和 民 间企业的

土地在市县土地部门登记
。

这些

做法给人的印象是
,

有些部 门似
乎 完全不 懂得 不 动 产 登记 的 法
理

,

完全不顾及不 动产登记司 法

性 和统一性
,

也不考虑 国 际上 普
遍 的做法

。

事实上
,

这些做法对我
国不动产物权体系 的存在和发展

确实有百害而无一利
。

例如
,

一个

人 想 在 一 桩 不 动 产 上设立 抵押

权
,

那 么依法理
,

他的抵押权 只能

一次登记设立
,

别 人也 只 能从一

个不动产登记簿 中 了解这一抵押

权 的状况
,

这是不 动产市场的正

常要求
。

如果现在许多部 门 都要
求权利人去 自 己 的部 门 登记

,

如

果不动产登记簿掌管在许多部 门

手里
,

那 么 权利人 的抵押权到底

是何时成立 的 法 院对只在一个
部 门 登 记 而 产 生 的 权 利 如 何保
护 国 家 的不 动产登记到底 有什
么公信力 多头登记与多级登记
的作法

,

确实应当早 日废止
。

栏目主持人 筱 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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